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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進 出 口 條 例 》  
 (第 60章 )  

 
《 2009年 進 出 口 (一 般 )規 例 (修 訂 附 表 4及 5)令 》  

引 言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依 據 《 進 出 口 (一 般 )規 例 》 (第 60章 附

屬 法 例 A) (《 主 體 規 例 》 )第 7條 ， 頒 布 《 2009年 進 出 口 (一 般 )
規 例 ( 修 訂 附 表 4 及 5) 令 》 ， 簡 化 對 香 港 輸 往 歐 洲 聯 盟 ( 歐 盟 )
的 紡 織 品 管 制 措 施 。 有 關 命 令 載 於 附 件 A。   
 

背 景 和 論 據  

現 行 的 紡 織 品 管 制 制 度  

2 .    當 局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七 月 就 修 訂 紡 織 品 管 制 制 度 諮 詢

立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 以 配 合 在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 紡 織 品 及

成 衣 協 議 》 下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後 取 消 全 球 的 紡 織 品 數 量 限 制 。

經 立 法 會 在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月 通 過《 2004年 進 出 口 (一 般 ) (修 訂 )
規 例 》(2004年 第 155號 法 律 公 告 )及《 2004年 進 出 口 (費 用 ) (修

訂 ) 規 例 》 (2004 年 第 156 號 法 律 公 告 ) 後 ， 該 修 訂 制 度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一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  
 
3 .   二 零 零 四 年 後 的 管 制 制 度 的 一 個 主 要 特 點 ， 是 對 “ 敏

感 ”和 “非 敏 感 ”市 場 作 區 分。以 商 業 付 運 方 式 從 “敏 感 ”市 場 進

口 及 /或 出 口 至 “敏 感 ”市 場 的 紡 織 品，均 受 到 較 嚴 格 的 簽 證 規

定 ， 以 打 擊 可 能 出 現 的 非 法 轉 運 活 動 ， 及 維 護 香 港 的 合 法 貿

易 利 益 。  
 
4 .   “敏 感 ”市 場 包 括 內 地 ， 以 及 曾 經 向 廣 泛 的 內 地 紡 織 品

實 施 保 障 措 施 或 有 潛 在 可 能 對 有 關 產 品 實 施 限 制 措 施 的 兩

個 主 要 紡 織 品 市 場 ， 即 美 國 和 歐 盟 。 自 二 零 零 四 年 後 的 管 制

制 度 實 施 以 來 ， 美 國 一 直 屬 於 “敏 感 ”市 場 。 隨 著 歐 盟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六 月 起 對 十 個 主 要 類 目 的 內 地 紡 織 品 出 口 實 施 數 量

限 制，立 法 會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三 月 十 五 日 通 過 修 訂《 主 體 規 例 》

附 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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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4 及 附 表 5  (2006 年 第 4 號 法 律 公 告 ) ， 把 歐 盟 納 入 “ 敏 感 ”
市 場 名 單 內 。 所 有 輸 往 內 地 、 從 內 地 進 口 ， 以 及 輸 往 美 國 及

歐 盟 的 紡 織 品 ， 均 須 領 有 個 別 托 運 專 用 的 進 口 或 出 口 簽 證 ，

或 由 紡 織 商 登 記 方 案 1下 的 登 記 紡 織 商 填 報 的 紡 織 品 通 知

書 。 此 外 ， 輸 往 美 國 及 歐 盟 的 所 有 裁 剪 及 車 縫 成 衣 ， 均 須 遵

守 生 產 通 知 書 2的 規 定 。  
 
5 .    涉 及 “非 敏 感 ”市 場 的 進 口 和 出 口 紡 織 品 ， 須 要 領 備 個

別 托 運 專 用 的 進 出 口 簽 證 或 綜 合 進 出 口 許 可 證 ； 綜 合 進 出 口

許 可 證 容 許 於 一 年 有 效 期 內 多 批 付 運 貨 物 。  
 

建 議 對 歐 盟 紡 織 品 出 口 的 簡 化 措 施  

6 .    歐 盟 對 十 個 類 目 的 內 地 紡 織 品 出 口 實 施 的 數 量 限

制 ， 已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 至 於 數 量 限 制 屆

滿 後 用 以 監 察 內 地 輸 往 歐 盟 的 八 個 類 目 紡 織 品 的 雙 邊 聯 合

監控 制 度 ， 亦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 歐 盟 至 今

未 有 針 對 廣 泛 的 內 地 紡 織 品 出 口 實 施 任 何 其 他 限 制 措 施 。  
 
7 .    為 便 利 香 港 紡 織 商 營 商 ， 以 及 只 維 持 確 有 必 要 的 管 制

措 施 ， 我 們 建 議 放 寬 香 港 紡 織 品 出 口 至 歐 盟 的 簽 證 規 定 ， 把

歐 盟 重 新 界 定 為 “非 敏 感 ”市 場 。 換 言 之 ， 所 有 輸 往 歐 盟 的 紡

織 品 ， 將 來 只 須 領 有 供 個 別 託 運 專 用 的 出 口 簽 證 或 綜 合 出 口

許 可 證 。 只 出 口 紡 織 品 往 歐 盟 的 紡 織 商 ， 將 無 須 在 紡 織 商 登

記 方 案 下 登 記 並 就 輸 往 歐 洲 的 出 口 呈 交 紡 織 品 通 知 書 。 此

外 ， 所 有 輸 往 歐 盟 市 場 的 裁 剪 及 車 縫 成 衣 將 不 受 生 產 通 知 書

的 規 限 。  
 
8 .   基 於 全 球 紡 織 貿 易 環 境 的 最 新 發 展 ， 我 們 預 料 建 議 的

簡 化 管 制 措 施 ， 不 會 削 弱 香 港 整 體 紡 織 品 管 制 制 度 的 有 效 性

和 信 譽 。  

                                                 
1  根據《主體規例》第 6(3A)條，在按照《主體規例》附表 4 輸入或輸出有關

紡織品時，工業貿易署署長可豁免登記紡織商遵守簽證的規定。實施紡織商

登記方案的目的，是讓登記紡織商在付運屬《主體規例》附表 4 所指範圍內

的紡織品時，可遞交紡織品通知書，以代替申請所需的簽證。  
 
2  根據《進出口條例》 (第 60 章 )第 6AB(1)條和《主體規例》附表 5，任何人除

非在不早於開始生產擬輸往美國或 歐 盟 的裁剪及車縫成衣當日的三個工作天

前，向工業貿易署署長遞交生產通知書，否則不得開始進行該等成衣的生產。

生產通知書的規定可確保裁剪及車縫成衣是在香港進行賦予其產地來源資格

的工序。  



 
 

- 3 -

其 他 方 案  

9 .    我 們 可 採 取 的 另 一 做 法 是 維 持 現 狀 ， 即 繼 續 把 歐 盟 列

為 “敏 感 ”市 場 。 然 而 ， 隨 著 歐 盟 巿 場 逐 步 開 放 ， 維 持 現 行 對

輸 往 歐 盟 紡 織 品 的 簽 證 規 定 ， 將 會 對 本 地 紡 織 業 界 構 成 不 必

要 的 行 政 和 財 政 負 擔 。 至 於 其 他 “ 敏 感 ” 市 場 ( 即 美 國 及 內 地 )
方 面 ， 鑑 於 現 時 中 美 紡 織 品 貿 易 關 係 尚 未 完 全 明 朗 ， 我 們 會

採 取 較 為 謹 慎 的 做 法 ， 繼 續 維 持 現 行 對 美 國 巿 場 的 管 制 措 施

至 少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底 。 政 府 將 會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第 三 季 檢 討 紡

織 品 管 制 制 度 ， 按 當 時 的 環 境 作 出 考 慮 ， 確 定 是 否 有 進 一 步

修 訂 或 放 寬 的 空 間 。  
 

命 令   

10 .   《 2009 年 進 出 口 ( 一 般 ) 規 例 ( 修 訂 附 表 4 及 5) 令 》 修

訂 ︰  
 

( a )  《 主 體 規 例 》 附 表 4， 使 所 有 輸 往 歐 盟 的 紡 織 品 出

口 ， 無 須 呈 交 紡 織 商 登 記 方 案 下 的 紡 織 品 通 知

書 ； 以 及  

(b )  《 主 體 規 例 》附 表 5第 I部，使 所 有 輸 往 歐 盟 的 裁 剪

及 車 縫 成 衣 ， 不 受 生 產 通 知 書 的 規 限 。  
 
 
11 .   被 修 訂 的 現 行 附 表 摘 要 載 於 附 件 B。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12 .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   

刊 登 憲 報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提 交 立 法 會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生 效   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二 十 九 日   

 
 

附 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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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的 影 響  

13 .   在 對 經 濟 方 面 的 影 響 ， 建 議 將 會 簡 化 本 港 的 紡 織 品 管

制 制 度 ， 但 同 時 維 持 該 制 度 的 信 譽 。 建 議 應 可 使 本 地 紡 織 商

免 除 不 必 要 的 行 政 和 成 本 負 擔 ， 亦 有 助 他 們 受 惠 於 歐 盟 巿 場

開 放 後 的 貿 易 環 境 。  
 
14 .   至 於 對 公 務 員 方 面 的 影 響 ， 免 除 歐 盟 巿 場 的 生 產 通 知

書 及 紡 織 商 登 記 方 案 的 規 定 後 ， 工 業 貿 易 署 及 香 港 海 關 將 可

視 乎 生 產 通 知 書 和 紡 織 品 通 知 書 的 下 降 幅 度 ， 節 省 人 力 資

源 。 我 們 會 計 算 出 涉 及 的 具 體 職 位 數 目 和 職 級 ， 並 檢 討 相 關

部 門 的 編 制 。  
 
15 .   在 收 費 方 面 的 財 政 影 響 ， 我 們 預 計 建 議 會 令 政 府 每 年

收 入 減 少 約 175萬 元 ， 其 中 160萬 元 源 自 因 建 議 而 無 須 處 理 的

輸 往 歐 盟 的 紙 張 紡 織 品 通 知 書 ， 而 另 外 15萬 元 源 自 取 消 輸 往

歐 盟 的 裁 剪 及 車 縫 成 衣 出 口 的 生 產 通 知 書 規 定 。  
  
16 .   建 議 符 合 《 基 本 法 》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建 議 亦

與 香 港 在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協 議 下 的 國 際 權 利 和 義 務 一 致 ， 並 不

會 影 響 《 主 體 規 例 》 的 約 束 力 。   
 
17 .   建 議 對 生 產 力 、 環 境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並 無 影 響 。   
 

公 眾 諮 詢   

18 .   當 局 曾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就 放 寬 歐 盟 巿 場 的 建

議 ， 以 及 二 零 零 八 年 後 紡 織 品 管 制 制 度 的 未 來 方 向 ， 諮 詢 紡

織 業 諮 詢 委 員 會 。 該 委 員 會 對 有 關 建 議 表 示 支 持 。 工 業 貿 易

署 亦 曾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向 本 地 業 界 發 出 通 告 ， 通 知 他 們

二 零 零 八 年 後 紡 織 品 管 制 制 度 可 能 作 出 的 修 訂 ， 業 界 至 今 並

無 表 達 任 何 異 議 。  
 

宣 傳 安 排   

19 .   我 們 將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於 憲 報 刊 登 命

令 ， 並 發 出 新 聞 稿 。 在 刊 登 憲 報 當 日 ， 工 業 貿 易 署 會 透 過 貿

易 通 告 和 部 門 網 站 ， 公 布 簡 化 的 管 制 措 施 詳 情 。 工 業 貿 易 署

會 適 當 地 就 措 施 的 實 施 與 業 界 保 持 聯 繫 。 此 外 ， 我 們 會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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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言 人 回 答 傳 媒 的 查 詢 。   
 

查 詢   

20 .   有 關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的 查 詢，請 致 電 2398  5318與 工 業

貿 易 署 助 理 署 長 (制 度 部 )梁 盈 芝 女 士 聯 絡 。  
 
 
工 業 貿 易 署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附 件 A  

 

《 2009 年 進 出 口 (一 般 )規 例 (修 訂 附 表 4 及 5)令 》 

(由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根 據 《 進 出 口 (一 般 )規 例 》  

(第 60 章 ， 附 屬 法 例 A)第 7 條 作 出 ) 

1. 生 效 日 期  

本 命 令 自 2009 年 6 月 29 日 起 實 施 。  

2. 修 訂 附 表 4 

《 進 出 口 (一 般 )規 例 》(第 60 章，附 屬 法 例 A)附 表 4 現 予 修 訂  —  

(a) 在 (b)(i)段 中 ， 在 末 處 加 入 “ 或 ＂ ；  

(b) 廢 除 (b)(ii i)段 。  

3. 修 訂 附 表 5 

附 表 5 現 予 修 訂 ， 在 第 I 部 中 ， 廢 除 第 2 項 。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2009 年   月   日  

 

註 釋  

本 命 令  —  

(a) 修 訂 《 進 出 口 (一 般 )規 例 》 (第 60 章 ， 附 屬 法 例

A)(“ 主 體 規 例 ＂ )附 表 4，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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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主 體 規 例 第 5A 條 所 規 定 的 紡 織 商 的 登

記 ， 不 再 涵 蓋 從 事 輸 出 紡 織 品 至 歐 洲 聯 盟

成 員 國 的 業 務 的 人 ； 及  

(ii) 主 體 規 例 第 6(3A)條 所 規 定 的 對 登 記 紡 織

商 的 豁 免 ， 不 再 就 輸 出 紡 織 品 至 歐 洲 聯 盟

成 員 國 而 適 用 ； 及  

(b) 修 訂 主 體 規 例 附 表 5 第 I 部 ， 使 為 出 口 往 歐 洲 聯

盟 成 員 國 而 生 產 的 裁 剪 及 車 縫 成 衣 ， 不 再 受 《 進

出 口 條 例 》 (第 60 章 )第 IIA 部 關 於 生 產 通 知 書 的

規 定 所 規 限 。  

 
 
 
 



附 件 B 
 
 

章：  60A 標題：  進出口 (一般 )
規例  

憲報編號：L.N. 4 of 2006

附表：  4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15/03/2006 
 

 
[第 5A、 6 及 7 條 ]  

(2001 年 第 118 號 法 律 公 告 )  
 
從 事 下 列 業 務 的 紡 織 商 ─  

( a )  自 內 地 輸 入 紡 織 品 ；  

(b )  將 紡 織 品 輸 出 至 ─   

( i )  內 地 ； (2006 年 第 4 號 法 律 公 告 )  

( i i )  美 國 ； 或  

( i i i )  歐 洲 聯 盟 成 員 國；或  (2006 年 第 4 號 法
律 公 告 )  

(c )  處 理 來 自 和 運 往 任 何 國 家 或 地 方 的 轉 運 紡 織 品 貨 物 。  

(d ) - (e )  (由 2004 年 第 155 號 法 律 公 告 廢 除 )  

(1993 年 第 111 號 法 律 公 告 ； 2004 年 第 155 號 法 律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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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60A 標題：  進出口 (一般 )
規例  

憲報編號：L.N. 4 of 2006

附表：  5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15/03/2006 
  
 

[第 2A、 2B 及 7 條 ]  
 

第 I 部  
 

本 條 例 第 6AA(1)條 所 指 的 “指 明 紡 織 品 ”及 “生 產 ”及  
為 本 條 例 第 6AA(2)條 所 訂 明 的 國 家 或 地 方  

(2004 年 第 155 號 法 律 公 告 )  
 

項  國 家 或 地 方   紡 織 品   工 序  

1. 美 國   裁 剪 及 車 縫 成 衣 ， 意

指 由 布 料 經 裁 剪 和

車 縫 而 成 的 成 衣 ， 或

由 布 料 經 其 他 方 式

縫 合 而 成 的 成 衣 。  

 為 使 有 關 成 衣 在 署 長 施 行

的 來 源 核 證 制 度 下 符 合 獲

發 香 港 產 地 來 源 證 的 規

格，而 由 署 長 決 定 為 縫 合 他

所 決 定 的 成 衣 部 件 的 工 序 。

   (2004 年 第 155 號 法 律 公 告 )

2. 歐 洲 聯 盟 成

員 國  
 裁 剪 及 車 縫 成 衣 ， 意

指 由 布 料 經 裁 剪 和

車 縫 而 成 的 成 衣 ， 或

由 布 料 經 其 他 方 式

縫 合 而 成 的 成 衣 。  

 為 使 有 關 成 衣 在 署 長 施 行

的 來 源 核 證 制 度 下 符 合 獲

發 香 港 產 地 來 源 證 的 規

格，而 由 署 長 決 定 為 縫 合 他

所 決 定 的 成 衣 部 件 的 工 序 。

(2006 年 第 4 號 法 律 公 告 )
 

(只 摘 錄 第 I 部 份 )  


